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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磨一劍;

公共電視工會故事(2)

三、擴張期－公共廣播電視集團成立

隨著原民台、客家台及宏觀電視於２００７年１月１號加入「公

廣集團」，工會即遵循勞工法令，一致決議開放原、客台及國際部新

同仁加入公視工會，享有與原公視工會會員同樣的權利義務保障，解

決過去同仁礙於標案形式、輾轉遊走各台、無法加入工會的勞動困

境。本次加入工會的會員有１８５名。

在此時期，工會除持續關注並參與各項不合理人事管理機制之改

善外，同時藉由五一勞動節休假爭議之調解經驗，開啟日後工會與公

司簽訂團體契約之門。相關重要事記包括：

(一)阻擋不完善的考核互評機制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９日，公視基金會經董監事會決議通過「員工

年終績效考核作業要點」，增加「同仁互評」機制：「依組別或者職務

屬性分群互評，同仁互評後並排名，依排名結果換算排名得分，同仁

排名得分佔權重３０％。」也就是說，將過去完全由直屬主管考核同

仁的模式，改為同仁互評佔３０％，主管評分佔７０％。

工會認為此「互評」設計存在以下問題：

1、違反「權責相符」的管理原則

同事間並沒有從屬指揮關係，如今卻要負起對同組同事３０％的

考核責任，並成為主管對考核結果推卸責任的藉口。

2、容易流於以偏概全，造成同仁彼此間的矛盾

因為同仁間沒有從屬監督關係，除了極少數搭檔工作互動較緊密

外，大部分員工對同組其他人的工作內容與表現，通常只有粗略印象。

如今，要求他們互相考核打分數，不但可能偏於主觀的「印象分數」，

亦不利於團隊互動與良性競爭。

3、評核缺乏一致性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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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行政部強調新實施的評核「是藉由直屬上司、部屬、同儕以

及自我評估等四個向度來進行」，但實際上標準與效力卻不一致。

首先，行之有年的「自我評估」並未有效執行，同仁為自己打的

分數，形同虛設，最後決定權仍在主管。（根據工會的調查，這也是同

仁最不滿的一點。）但修正後的「年終考核作業要點」，對這個問題沒

有做出任何改善。另外，新增加「同仁評鑑主管」的「逆評機制」，同

仁對主管的評價，僅供「主管的主管參考」而已，而且不公開。如果

評核最後的決定權仍在部門主管（直屬主管考核完組內同仁，由電腦

自動排序，名單送交到經理手上後，經理仍有權對同仁的等第作調

整），那麼，為何單單強制「互評」佔３０％分數，「自評」與「逆評」

卻不佔分數？為何二級主管（含）以上可以免互評，而單單要基層同

仁互評？過去常引發同仁抱怨不公平的「主管評核下屬」的設計與流

程，為何不見有任何的檢討、改善？這樣缺乏一致性的標準，是偏向

從主管的方便與利害角度來思考。

鑒於以上幾點，再加上行政部門與董監事會對工會的反對意見置

之不理，工會特於 11月 8日舉行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不

支持員工年終績效考核作業要點」的決議。

在員工的強烈反對下，公視基金會董監事會決議年終互評機制

改採「試行」方式－也就是不強制，同仁可自願選擇評或不評，且不

佔分數，僅止於參考性質。

本案最終能夠懸崖勒馬，主因在於工會全體會員堅持專業共治與

決策民主化的理念，在與會員代表大會充分溝通後得到代表大會全面

一致的支持，才得以讓不完善的互評機制緊急煞車。

(二)行銷部同仁申訴案與「受理檢舉及申訴案件處理要點」

公視行銷部 17 位同仁，於２００５年１月工會第三屆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中，透過書面連署提案，舉證申訴當時該部門黃經理管理

風格與人格特質，令他們感覺不受尊重，與公視「人本」理念相違背。

連署人表示「希望管理階層仔細審察該主管的行事作風及領導能力，

有無過當之處，是否適才適任…」經代表大會討論決議，責成工會理

監事會處理此案。

行銷部同仁申訴案在工會幹部居中奔走、協調，堅持維護申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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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的「程序正義」下，最後以該部門黃經理自動請辭收場，並且讓董

監事會正視公視的組織文化與領導問題，進而促使公視基金會２００

６年９月修正通過「受理檢舉及申訴案件處理要點」（即內部申訴機

制），以期保障專業自主及員工權益。

(三)五一勞動節休假與團體協約的萌芽

２００６年以前，每逢五一勞動節公視員工皆放假一天。但２

００６年，行政部門先是公布要員工從「二二八與五一，擇一休假一

天」，經工會去函提醒「二二八屬國定假日，本應放假」後，行政部

門復又公告「２００６年之五一勞動節，為尊重工會對該節日之重

視，故仍實施休假，但於２００６年６月３日（星期六）補班辦理教

育訓練，並且將該日視為正常上班日。」工會不滿公視基金會在法定

假日要求勞工補班，在協商無效後向台北市勞工局申請調解，要求資

方依勞基法第 39 條，給付休假日出勤工資或擇日補休一天，若當日

有請假者，請資方塗銷其請假紀錄。

資方代表則主張２００６年全年休假已達１１４天，資方實施調

移之週休二日，有關「五一勞動節」當日因尊重工會，故仍實施休假，

惟調移至６月３日實施勞教訓練，且當日視為正常上班日。對勞方所

提出之要求，因雙方認知不同，資方無法同意。調解委員建議勞資雙

方針對休假日及休假日實施教育訓練等議題，簽訂團體協約，明定雙

方之權利義務，以解決雙方之爭議。此建議獲得勞資雙方同意，調解

成立。

從開臺以來的各項爭議到五一勞動節的補班問題，令工會意識到

唯有簽訂團體協約，才可能從根本解決爭議。從此之後，簽訂團體協

約成為往後歷屆工會的奮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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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長期－勞資爭議 越演越烈

(一)工會反對無配套的調整薪資發放日

２００８年１月，公視基金會提出變更薪資發放日的提案，欲將

原薪資發放日從月初改至月底。由於月初發放薪資的作法已實施很

久，公視基金會若遽爾把發薪日改至月底，將使同仁在首次實施的前

一個月與當月，兩次發薪的日期間隔超過 60 天，造成同仁的家庭經

濟產生危機，但公視基金會對此問題竟然沒有任何配套。工會列席代

表在董事會說明該提案屬變更勞動條件，應與工會協商。之後工會在

３月１５日對此議題舉行全體會員意願調查投票，開票結果以４８１

票對１１７票，否決公視基金會變更發薪日的提案。

(二)主管評鑑

每年工會都會由全體會員與全體主管辦理「主管評鑑」，這項傳

統已經變成公視工會的特色之一。

工會自２００５年３月起開始辦理，首次評鑑由世新大學傳播

管理學系許人杰教授執行，目的在了解公視內部員工對公共電視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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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理念，並就目前實施的考核制度現況，進行員工滿意度意見的收

集，希望藉由分析的結果提供公視內部考核制度的決策與執行單位，

進行更完善且合乎員工期待的規劃，促進勞資雙贏的局面。這個主管

評鑑的做法一直是工會持續辦理的業務，自２００５起至２０１８年

已經累計了相當可觀的員工意見與主管表現，可作跨年度資料的交叉

比對。

在２００５年開始的主管評鑑內容，就已經看到大多數同仁對

於公視內部績效考核制度的不滿，尤其對逆評（向上考核主管）與互

評（同仁間相互評核）表達不同意的態度。

２００８年起，因為資方對於勞動條件頻頻的單方面變動造成

勞資激烈衝突，導致工會於２０１０年首次把董事長也納入主管評鑑

對象。該次調查，有七成（７０.１％）的受訪者不同意鄭董事長能

有效的監督主管團隊施政方向，有六成七（６６.９％）的受訪者不

同意鄭董事長思考具有前瞻性，並能適時下達決策命令，有六成八（６

８.４％）的受訪者不同意鄭董事長能實踐當初就任時提出的政見以

及對社會提出的承諾。在高階主管(馮總經理、鍾副總與郭副總)部

份，對高階主管領導能力與管理能力的表現，負面評價之比例較正面

評價高，其中「我認為在他的領導下，公視能夠發展的更好」、「我認

為在他的領導下，我能夠發展的更好」與「我認為他能賞罰公平、不

偏心」這三項的正面評價不到一成。

(三)考績制度變革的衝突

２００８年３月，公視基金會由馮總經理提出修改當年度考績

辦法之協商，請工會同意將員工績效考核由一年一次改為一年三次，

工會則提出必須於績效考核時，同時實施主管評鑑，並實質列計２０

％做為主管考績分數，雙方取得協議，並送董事會通過。

待董事會通過上述考績辦法修正案後，馮總經理卻一反承諾，

對於經董事會通過之主管評核佔２０％的部分拒不執行，且要求再與

工會協商，希望將主管評鑑改為文字敘述而不要列計分數，工會未予

同意。

由於公視基金會違背協商結果，沒有將主管評鑑列入五月份績

效考核，工會因此自辦主管評核，以８０分為基本分，同時將主管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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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的結果送董事會參考並公布在工會網站。

公視基金會對新修正考績辦法中主管評核佔主管考績分數２０

％的部分拒不執行，卻對評核次數改為一年三次依期實施，工會對公

視基金會的失信表示強烈不滿，因此在八月份辦理第二次考核時，工

會再次行文公視基金會，要求依協商結果進行主管評核，但公視基金

會沒有採納，工會於是將反對與抗議文字檔案分送會員，請會員將抗

議文字複製並貼在自己的自評表上，以對公視基金會毫無協商誠信的

行為表示抗議，來抵制該次考核，獲得會員的熱烈響應。

圖說：公視金鐘血汗勞工

在工會會員的激烈抵制下，公視基金會於年度第三次績效評核

前再次端出修改方案，希望將原來對「各級主管的評鑑」改成考核「直

屬主管一人」的方式取代，且僅占考績分數１０％且如果員工對主管

沒有進行評核，則視同給主管１００分。

對於這樣荒謬的修改方案工會無法接受，因此決議對第三次的

評核繼續予以抵制。期間工會除了在董事會反應馮總經理及其管理團

隊違反董事會決議之外，工會並委任傳播學者莊伯仲與賴祥蔚，在２

００８年１２月辦理主管滿意度調查，除了將調查結果提送董事會

外，並公告於工會外部網站。結果在第三次考評開始實施的第二天，

公視基金會再次修改規定，將員工沒有評核主管則視同給１０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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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規定，改為給予基本７７分。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１日起繼續辦理當年度績效考核作業，工

會持續譴責公視管理團隊未依照２００８年３月之協議，計算主管評

鑑應占２０％權重外，且質疑總經理可以連續兩年不實施考核，員工

卻需接受每年二次考核！況且當年年終暨績效獎金辦法尚未確定，為

何先開始績效考核作業？

基於以上事實，除了明確顯現出公視董事會之失職與怠惰外，

同時彰顯出當今公視行政管理作業的輕忽與紊亂。１２月２２日，工

會臨時理監事會決議對公視董事會及管理團隊提出譴責，請公視董事

會恪盡職責，１２月２８日，臨時董事會執行對總經理與副總經理之

考核，並督導行政團隊作業正常化。

在工會契而不捨的努力下，多年的爭議終於在２０１０年由新

任曠總經理，在２００８年勞資雙方協商結論的基礎上完成「績效考

核作業要點」的修訂，主要改變如下：

1、 考評對象：員工考評主管之對象至總經理。

2、 考評方式：員工逆評主管佔主管考核成績權重１５％。

(四)貼紙抗議運動與高雄世大運事件

管理團隊為配合大新聞平台建置及新聞部遷回東湖，大幅遷動

各部門辦公室等場所，提出大規模空間規劃案。此重大變動事前未與

員工溝通，計畫內容一再變更，顯示事前作業不足，協調不充分，並

且計畫取消公視 B棟四樓的員工餐廳。

公視員工餐廳除了提供公視同仁較為平價的菜色外，也是一個

多用途場地，舉凡提供參與錄影的來賓與觀眾歇息外，亦為工會辦理

會員代表大會等重大集會的地方。公視附近的小吃店不多，取消餐廳

除了造成同仁用餐不便之外，原有的多用途場地功能也沒有任何替代

方案。經工會反映，鄭董事長責成馮總經理召開空間規劃說明會，還

因出席同仁太過踴躍而加開場次。會中同仁對基金會的空間規劃案大

表反對，雙方無任何交集。

在主管評鑑的失信、空間規劃的失當以及總經理聲稱公視全體

都是責任制的背景之下，九月臨時會員代表大會對於公視空間調整案

的失當、主管評核的失信、賞罰裁量的因人而異、人事評議辦法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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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過度偏向資方及違法將公視全體同仁納為責任制等問題，由全體

代表決議通過，提出「落實勞基法」、「保留 B棟四樓餐廳」與「主管

評鑑依協商計分」三項連署，請公視基金會正視此問題。

為配合前三項連署案，理事會決議發起貼紙抗議活動，由工會

印製並派發此三項連署主題的相關抗議貼紙，呼籲同仁將這些訴求貼

在包括衣服上等任何顯眼的地方。活動開始後，除東湖公視台同仁積

極參與外，南下參與高雄世大運暖身賽的轉播同仁亦熱烈響應。但公

視基金會無視於此為正當合法的工會活動，除東湖公視台內有主管以

明示、暗示方法阻止會員參與外，南下從事高雄世大運暖身賽轉播的

工作人員，因配合貼紙活動而遭管理團隊阻止與恐嚇，並調集外界工

作人員待命，準備取代公視工作人員擔任轉播工作，並威脅將在事後

懲處同仁，明顯打壓工會訴求，無視工會爭議權及言論自主。

圖說：記者同仁響應貼紙抗議運動

(五)運用網路連結會員共同對抗不當管理

公視原於內部網路設立的同仁意見討論區本為匿名使用，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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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於討論區上針貶內部事務或提供建議，以策勵公視基金會。馮總

經理上任後衝突愈演愈烈，遂將原本匿名使用的討論區改為實名制。

同仁對公視基金會的不當管理需要出口，並為配合推動會員代表大會

的三項連署案，經理監事會議通過之後，在外部網站建置公視工會部

落格。部落格建立之後，獲得許多迴響，人氣旺盛，成為反應各部門

不當管理及反映意見的重要媒介。

當時網站與部落格興起未久，智慧手機尚未出現，且網路沒有

今日普及。工會運用網路初試啼聲便獲得巨大的成功，不僅能夠了解

各部門的管理現況，也讓會員掌握工會的各項工作推展，外界亦循此

一管道對當時公視的勞資爭議有所了解，此成為內部監督公視、外部

了解公視的一道機制。

(六)資方片面停止代扣會費意圖瓦解工會

在勞資爭議紛擾不息的背景之下，公視基金會於２０１０年６

月３日片面公告自當年７月１日起，停止代辦工會會費扣繳事宜。工

會自 1999 年３月間與公視前董事長吳豐山協議由公視代收工會會

費，經吳前董事長同意，並應其要求，造冊取得會員簽名同意，爾後

新進人員則由人事單位逐一辦理，已長達１１年之久，歷經四屆董事

長均信守協議。

鄭董事長無視於管理團隊，破壞協議是為削弱工會力量，且造

成工會實質損害，卻將有關拒絕履行工會會費代扣轉付事項列為總經

理執行公視基金會業務範圍，並稱行政團隊具行政裁量權可決定。本

案在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因勞資雙方歧見過大，故無法作成調解方

案。

眼見勞資爭議越演越烈，且事實上政府已於２０１０年６月１

日完成勞動三法修法，待正式施行後，公視基金會不代扣工會會費的

行為，將會成為違反工會法的「不當勞動行為」，因而在１０月份工

會幹部與董事長座談溝通勞資之間迫切處理事項之後，公視基金會宣

布自當年１１月起恢復代扣會費，惟總計停扣時間達四個月，造成工

會難以數計的損失。


